
Open Journal of Legal Science 法学, 2023, 11(2), 630-635 
Published Online March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ojls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2091   

文章引用: 熊烨. 浅析我国高等教育法规的完善[J]. 法学, 2023, 11(2): 630-635.  
DOI: 10.12677/ojls.2023.112091 

 
 

浅析我国高等教育法规的完善 

熊  烨 

广东法制盛邦(东莞)律师事务所， 广东 东莞 
 
收稿日期：2023年2月20日；录用日期：2023年3月7日；发布日期：2023年3月28日    

 
 

 
摘  要 

当今社会，人们愈发体会到教育对整个人生的重要作用，随着人们重视程度的提高，源源不断的高学历

人才被培养出来。但是随着学术诚信问题的不断出现，授予学位后被撤销的案件也层出不穷，由于撤销

学位引起的一系列法律问题也引起人们的重视。为能更好地管理高学历人才，并根据法律相关规定在高

等院校维持良好学术氛围以及正常秩序，因此，在我国建立高等教育法律制度体系，完善学位法律制度

是势在必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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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oday’s society, people increasingly appreciate the important role of education in the whole life, 
and with the increase of people’s attention, a constant stream of talents with high education is cul-
tivated. However, with the emergence of academic integrity problems, cases of revocation after 
the awarding of degrees have emerged, and a series of legal problems caused by the revocation of 
degrees have also attracted people’s attention. In order to better manage the highly educated tal-
ents and maintain a good academic atmosphere and normal order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laws, it is imperative to establish the legal system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and improve the legal system of degr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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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科技的发展、社会进步、国家的繁荣都需要大量高精尖的高学历人才，各大高校是各位高学历人才

诞生的摇篮。因此，为了更好地为社会做贡献，也要加强对高学历人才的管理，防止德不配位的情况出

现。而对高学历人才的管理最有效途径是建立完善的高等教育法律制度，我国现有的学位制度主要由《中

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确立，但是依旧不能满足现在的社会实际，因此完善学位法律制度是不可避

免的。 

2. 我国高等教育立法的现状与问题 

论文抄袭作弊的威力很强大，比起抄袭舞弊这个行为本身来讲，更为让人难以接受的是背后学术精

神的沦落和诚实信用的失落。因此保护学术精神的必要性措施就需要提上日程。 

2.1. 我国高等教育立法的现状 

从我国高等教育立法现状来看，已经有一个内容丰富的立法体系。1998 年制定通过《高等教育法》，

这是高等教育独立的一部专门立法，是和其他教育法不同的一部教育法。后来《学位条例》等相关高等

教育法律的出台，使得我国高等教育立法体系初步构建成功。 
但是从法律效力层面来看，高等教育立法的立法层次比较低，法律效力相比其他领域来讲略逊一筹

[1]。在高等教育立法领域，有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制定和颁布的专门法律比较少，大多是由国务院、教育

部以及地方性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另外一点，立法不规范，不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多数为政策性的、

通知或者决定以及施行的规范性文件。这样不够规范的法规颁布后，对推进法治建设有很大影响。最后，

高等教育立法滞后性较强，和高等教育的实际发展不相匹配还数量较少规定不够全面，适应性差。 
从我国高等教育立法内容的现状来看，以《学位条例》和《高等教育法》来看，都是一些原则性的

规定，操作性较差，因此，职能部门就会权利划分不明确，确立交叉或推诿不管；程序性的具体规定不

明确[2]。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进步，高等教育这一领域已经出现新的问题，需要适用新

的法律规定来解决未来可能会出现的纠纷，但是高等教育立法在这一方面还有明显的不足，最明显的一

点就是重实体轻程序。在高校教育中最重要的就是自由和正当的程序，高等教育立法中还需要切实落实

这些原则，保障高校的自主权和个体的权利义务。 
随着社会的进步，尤其是高校开始扩招后，中国高等教育获得空前的飞速发展，这样高等教育需要

的物质资源等大幅度增加，同时高等教育也需要充足的或可和自己发展的空间，尤其是在学位制度上要

求更为严格。高等教育现在已经是普及的一个范畴，学位管理的范围扩展开来，当今社会高校的法律案

件层出不穷，数量增加，一方面来讲是学生自身学术诚信做的不够，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这方面制度设

计缺乏相应的措施，不能有效减少这类案件的发生[3]。需要从制度方面做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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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我国高等教育立法存在的问题 

以 2015 年北京某大学博士生因论文抄袭问题被学校撤销博士学位而引起诉讼一案 1 为例。于某于

2013 年在某杂志社发表论文被认定严重抄袭国外学者，经过其学校调查，认定该生严重抄袭，于 2015
年作出撤销其博士学位的决定。 

本案在庭审中争议焦点主要集中于撤销学位的程序是否合法；其抄袭论是否属于申请博士答辩的前

提范畴内等问题。在本案中撤销学位是否程序合法，根据《学位条例》第 17 条 2，我们可以得知撤销学

位最少要经过发现–复议–决定撤销三个步骤。通过审理过程可知整个撤销学位的过程由研究生培养办

公室受理杂志社编辑部投诉，然后由研究生院院务会议开展具体调查，经过院系组成调查小组，调查完

毕后形成处理意见 3 提交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然后由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提交最终决定给研究生院培

养办公室，然后由研究生培养办公室提交大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最终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通过撤销学

位的决定 4 并告知当事人。 
在上述程序中有三个问题：第一：作为学校内最高的学术机构的学术委员会在整个撤销学位的过程

中，并没有实际接触审查学术不端的过程。第二：作为撤销程序的决定性依据的是校学术委员会的投票

结果，但是其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的投票结果是否应该更具有专业性，因为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具

有比校学术委员会的更专业的审查论文的能力。第三：当事人的听证权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在整个

调查过程中仅仅进行过一次约谈 5，但是并没有让该生意识到会产生撤销学位的严重后果。同时，作出撤

销学位的决定之前没有告知当事人可以申辩，也未告知其救济途径等。 
可以由此一案看出我国现在高等教育立法与现实情况不相适应。首先就是缺乏原则性规定，法律原

则在整部法律的立法、执法、司法全过程都有着举足轻重的指导意义，明确法律原则，才能更好指导实

践；其次就是在于某案中就可以发现，学校学术委员会一言堂判定于某不符合毕业要求，撤销其博士学

位，应当健全救济通道，分离开学生管理和培养组织；最后就是法律规定在实际运用中操作性差，原则

性规定较多，法律条文中概念界定不清楚，会导致案件在审理中容易混淆，且当面的《学位条例》指定

是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重实体轻程序，对程序性规范规定的十分笼统，需要尽快出台完备的学位法

[4]。 

3. 完善我国高等教育立法，健全高校内外纠纷解决办法 

依据我国社会实情和高等教育现处的窘境，应该建立一套和我国高等教育实际相适应的高等教育法

律体系。观察近几年出现的学位撤销案件，都可以发现几点共同的特征，首先就是我国高校在处理学位

案件时中对正当程序原则适用不当，基本上高校没有在作出撤销决定前赢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因此大

多败诉。其次，我国目前的高等教育法律，以《学位条例》为主的法律文本都是缺乏细致的法律规定，

法律规定不够完整且没有及时做出对社会中新情况的回应，还应该对例如学位这一方面进行专门立法，

制定出专门的《学位法》来防止高校侵权，保障高校更好地为国家提供高学历人才。 

3.1. 完善高等教育立法的原则 

原则是贯穿整部法律体系的指导精神的体现，在我国立法中不仅应该用来指导以后的司法活动，还

 

 

1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京 01 行终 277 号。 
2学位授予单位对于已经授予的学位，如发现有舞弊作伪等严重违反本条例规定的情况，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复议，可以撤销。 
3历史学系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提出了初步处理意见——在对是否撤销于艳茹博士学位的表决中，有 5 人赞同撤销其博士学位，有 7
人反对撤销学位，认为应当撤销相关学术奖励，有 1 人弃权。 
4北京大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第 118 次会议以 20:0 的投票结果，一致通过了关于撤销于艳茹博士学位的决定。 
5本案中，北京大学在作出《撤销决定》前，仅由调查小组约谈过一次于艳茹，约谈的内容也仅涉及《运动》一文是否涉嫌抄袭的

问题。至于该问题是否足以导致于艳茹的学位被撤销，北京大学并没有进行相应的提示，于艳茹在未意识到其学位可能因此被撤

销这一风险的情形下，也难以进行充分的陈述与申辩。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2091


熊烨 
 

 

DOI: 10.12677/ojls.2023.112091 633 法学 
 

应该可以用来约束，促进法治社会的发展。 

3.1.1. 程序正当原则 
程序正当包含两个要求：一是“任何人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二是要公平的形式听证的权利。

程序正当原则在有关教育的行政诉讼中运用的较为久远，从最早的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 6 到上文提到

案例都在审判中全面贯彻了程序正当原则的精神，保护了学生的权益[5]。 
在我国，尤其是高校教育的撤销学位中，有很多程序不正当的表现： 
首先就是前文中讲过的法律规定的过于原则性，可操作性不强，模糊性较强。只有几条大方向的规

定，既没有直接简明扼要的提出程序正当原则，也没有对撤销学位进行的程序怎么操作进行规范。我国

的立法中均规定了可以在撤销决定作出后进行陈述申辩，但是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在作出撤销决定的前

期应当让当事人进行陈述申辩，如何进行陈述申辩，这也是为什么高校对学生程序性权利侵犯案件层出

不穷的原因。 
其次，除去我国法律上的规定语焉不详，我国高校本身的学校规定也很模糊，甚至处于缺失的状态。

我国高校本身的规定大部分是对上位法的一种重复，或是规定不明确，对撤销学位的程序的限制并没有

规定清楚，具体规定不规范。因此，在各大高校，处理撤销案件时状况百出，如：启动主体不一致；调

查小组组成不合理；认定撤销学位的标准不专业等等，因此，在实际中遇到的种种的问题必须要落实到

具体科学的上层立法的设计中，下位法的具体实施规范中。 
针对以上不符合程序正当的原则的表现可以着重强调一下程序正当原则应该发挥的职能。我国十分

重视学位管理的这一部分工作，因此，有关学位撤销的清楚规定必须尽快出台。在修订法律的过程中，

要将程序正当原则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再次进行强调在学位管理的适用，也会更好的实现对撤销学位的

管理[6]。在进行学位撤销的时候应该考虑增加当事人陈述申辩的权利，在作出学位撤销决定之前，如有

成熟完善的法律体系，就能更好的保护当事人的权益，维护程序正当。第二点就是要让高校发挥自己的

校规的职能，细化落实学位管理。这是高校自主权的重要体现，可以弥补我国高等教育立法的弱势，可

以对学位管理的全过程进行详实的规范，还可以结合本校的自己特点，在制度规定中体现出来[7]。在高

校的角度就加强对学生权利的保护有利于学生维权，保障程序正当。 

3.1.2. 以人为本的原则 
学生作为学校里的一大主体，以学生为本就是便民原则的一大体现，这是行政法的一大基本原则。

在高校作为职权主体行使权利和履行其学位评定职责时应该考虑学生的利益为先，坚持以人为本。这就

体现在可以在学校生活中迅速准确的获得消息和行使职权的资格，将一些冗杂的部分去掉，强调人性化，

毕竟学校的学位管理上的规定可能会直接影响一个人一生的事业和发展方向，在惩罚的力度把握上值得

商榷的，可以进行换位思考。这样人性化的学位管理规定既会方便学校，也会方便学生，缓解学生和母

校的矛盾。 

3.1.3. 与时俱进原则 
作为社会立法本身就有不可调和的滞后性，要在有新的问题出现以后，才能给出解决方法，有新的

问题再给出新的解决方法。这就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但是随着现在社会进步步伐之快，立法工作也

要与时俱进。但是不能破坏法律的稳定性，否则朝令夕改，对司法权威是极大的挑战，这就对法律的调

整工作提出极大的要求，要求法律在制定中要有前瞻性，战略目光要长远，既不能使法律跟不上社会发

展的步伐，也要维护法律的稳定性和权威性。要求高等教育立法要具有灵活性，既要符合各大高校的要

 

 

6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4 年 12 月 25 日发布指导案例 3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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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不会限制高校的自主权还要促进高等教育蓬勃发展，还要适应现阶段我国社会实际，符合高校扩招

下的学位管理。 

3.2. 建立校内外的纠纷解决机制 

在以基本原则的指导下完善高等教育立法的同时，还要强调高校自己的本身能动性，进行预防，来

减少这类事件的发生频率。 

3.2.1. 建立学术评审规范 
什么是学术不端？哪部分是否涉嫌抄袭？这都是学术专业需要判断的内容，应该有一个专业的学术

评审来判断，不能仅仅依靠常识判断。这是一种涉及学术研究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的一种活动，不仅

要对学术的诚信进行考察，还要对学术是否规范进行研究，既包含逻辑上是否合乎要求还有一些硬性的

具体规定是否符合要求[8]。 
其次，就是学术专业人员的选择上，学历职称等肉眼可见的标准的也许并不能有效代表他拥有这个

学术领域的判断水平，特别是一些文科类的学术评审上，本身这类的学术研究就有很强的主观性，因此

学术评审人员在能否说明是否涉及违法规定的行为的说理上就十分重要，要以学术专业的角度来进行

评审。 

3.2.2. 畅通救济通道 
当今社会有关高校学位管理的案件数量不断上升，除去学生自己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健全

纠纷解决机制。就学校内部而言，首先要建立一套公平的解决纠纷的机制，学校对于纠纷处理的态度要

积极，可以运用多种等手段来解决纠纷，比如在校内进行信访、申请调解、直接进行申诉等。而在学校

外部，要对高校的当事人的权利救济制度进行弥补。 

3.2.3. 将学生培养和学位管理的机构分离 
学位管理纠纷案件高发的原因，除法律规定不够明确外，我国学位制度本身也是存在一定问题的，

比如学生培养和学生管理方面就是混淆的。举例来说有学生因为重大违纪决定不予授予学位，那就有了

矛盾之处，学生要求申请学位，但是原因是因为违反了学生管理条例。作出不授予学位的决定是学术委

员会，但是做出违反学术纪律的最终处分的却是学生管理部门[9]。若申请救济，那就使得救济需要和救

济方法不相适应，受理部门和决定部门之间不是同一管辖部门。 
因此可以建立一个学位申请人制度，将学生管理部门和学位管理部门区分开来，把学位申请从两部

门的权利交叉中独立出来，从而实现便捷的救济通道建立[10]。 

3.3. 加快《学位法》的制定 

在我国现有的《学位条例》基础上制定一部《学位法》，要和社会实践相吻合，还要具有可行性。 

3.3.1. 明确学位授予的取得程序 
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十分迅速，学位授予的权利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通过授权和向下放权的方式

来行使，属于一种行政许可。因此在《学位法》的制定中要符合行政许可的一般性规定，然后再进行下

一步的法律规定，同时，也要注意程序的简单化，不能限制学校的自主权，防止会干预到学术自由[11]。 
首先可以简化学位授予许可的一些事实上的重复性许可，例如：在学位授予之前，已经对高校本身

是否具有授予学位的能力进行过审核，那么只要学生只要完成学业要求就可以进行学位授予，不需要对

申请学位的标准再次认定，简化程序，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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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明确学生权益的救济途径 
在《学位条例》的基础上，对救济方法明确规定清楚，细化具体规定，合理规范学位管理中救济措

施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之间的关系。首先《学位法》就应该明确学位授予程序，同时对一些会影响学位管

理的行为进行处理以及建立与之配套的救济制度。保障学生在学位授予时产生的纠纷能在学校、教育管

理部门以及学位管理系统内部就可以得到完美的处理，穷尽救济方式最后选择通过诉讼程序救济，要将

校内的救济制度和司法制度相衔接，形成有效公正的救济体制。 

4. 结语 

从田永案到现在的于某案件，越来越多的高校学位案件，引得人们愈来愈关注学位制度的合理与否

以及高等教育是否完善，《学位条例》已经暴露出来它不可避免的时代缺陷[12]。需要尽快完善高等教育

法律体系，推进《学位法》这样的高等教育立法，这是我国社会实际和高等教育的现实需要，在总结《学

位条例》等旧法中存在的问题后，根据当今社会的实际需要，与时俱进地前瞻性地制定出一部《学位法》

已经是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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